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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

次 

結論性意

見 

主 / 協 辦

機關 

背景與問題分析 措施/計畫內容 人權指標 預定完成

時程 

70 

71 

70. 審 查

委員會注

意到：有

關將男女

訂定婚約

的最低年

齡均訂於 

17 歲、最

低結婚年

齡均訂於 

18 歲，以

及在法律

上承認同

性婚姻，

已 於

2017 年

達成初步

的共識。

主辦主辦主辦主辦：：：：法

務部 

 

1. 針對男女結婚及訂婚年齡不一致之規

定，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105年 12

月 26 日併案審查立法委員擬具之民法

修正草案，初審通過民法第 973 條：「未

滿十七歲者，不得訂定婚約」；第 980

條：「未滿十八歲者，不得結婚。」同日

初審通過之條文，在 106 年啟動朝野協

商之前，如有任何其他版本之法律提

案，亦將併案協商。 

2. 民進黨立法院黨團於 106 年 5 月 31 日

就同性婚姻之民法修正草案，召開朝野

黨團協商會議協商完成，法務部於會中

建議俟行政院關於同性結合擬定再一

併協商，未獲採納。 

3. 國際公約相關規定：查消除對婦女一切

形式歧視公約第 21 號一般性意見

（1994）、兒童權利公約第 4 號一般性

意見（2003）及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

1. 完成民法結婚完成民法結婚完成民法結婚完成民法結婚

及訂婚年齡之及訂婚年齡之及訂婚年齡之及訂婚年齡之

修正修正修正修正：配合立法

院審議進度，積

極推動修法。 

2.2.2.2. 依司法院釋字依司法院釋字依司法院釋字依司法院釋字

第第第第 748748748748 號解釋號解釋號解釋號解釋

意旨及相關公意旨及相關公意旨及相關公意旨及相關公

投案立法原則投案立法原則投案立法原則投案立法原則，，，，

完成完成完成完成相關法律相關法律相關法律相關法律

之之之之制定制定制定制定：：：：公投

後，行政院表示

尊重公投結果，

將依公民投票

法規定及司法

院釋字第 748

號解釋之意旨，

在 3 個 月 內

1. 結構指標：女

性最低結婚

年齡提高至

18 歲，男女

結婚年齡一

致。 

2. 結構指標：依

司法院釋字

第 748 號解

釋意旨及相

關公投案之

立法原則，完

成相關法律

之制定。 

1. 短期：

108 年

5月完

成修

正。 

2. 短期：

108 年

5月完

成相關

法律之

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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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

次 

結論性意

見 

主 / 協 辦

機關 

背景與問題分析 措施/計畫內容 人權指標 預定完成

時程 

儘 管 如

此，有鑑

於民法第

973 條和

第 980 條

修正案已

於 2013

年開始審

議，審查

委員會對

其極為緩

慢的進展

表 示 關

切。 

71. 審查審查審查審查

委員會建委員會建委員會建委員會建

議政府確議政府確議政府確議政府確

保在司法保在司法保在司法保在司法

院第院第院第院第 748 
號解釋所號解釋所號解釋所號解釋所

第 31 號以及兒童權利委員會第 18 號

有關「有害做法」的聯合一般性建議/

意見（2014），均建議各締約國將男女

最低結婚年齡提高到 18 歲。又兩公約

第一次、第二次國家人權報告國際審查

會結論性意見、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

視公約（CEDAW）第 2 次國家報告總結

意見與建議，亦提出類似建議。 

4. 司法院大法官於 106 年 5 月 24 日作成

釋字第 748 號解釋，宣告民法親屬編第

2章婚姻未規定同性結合關係與憲法第

22 條及第 7 條意旨有違，並諭知有關

機關應於解釋公布之日起 2年內，依解

釋意旨完成相關法律之修正或制定。 

5. 全國性公民投票案第 10 案「你是否同

意民法婚姻規定應限定在一男一女的

結合？」、第 12案「你是否同意以民法

婚姻規定以外之其他形式來保障同性

別二人經營永久共同生活的權益？」投

票結果均為通過。依公民投票法第 30

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公民投票案經通

（108 年 3 月 1

日前）研提專法

草案送立法院

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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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

次 

結論性意

見 

主 / 協 辦

機關 

背景與問題分析 措施/計畫內容 人權指標 預定完成

時程 

示的時間示的時間示的時間示的時間

範圍內範圍內範圍內範圍內，，，，

亦 即亦 即亦 即亦 即 
2019 年年年年 
5 月前月前月前月前，，，，

通過關於通過關於通過關於通過關於

訂婚訂婚訂婚訂婚、、、、結結結結

婚年齡婚年齡婚年齡婚年齡的的的的

修正案修正案修正案修正案以以以以

及同性婚及同性婚及同性婚及同性婚

姻 合 法姻 合 法姻 合 法姻 合 法

化化化化，，，，勿再勿再勿再勿再

有任何延有任何延有任何延有任何延

遲遲遲遲。。。。 

過者，有關法律立法原則之創制案，行

政院應於 3個月內研擬相關之法律，並

送立法院審議。 

72 

73 

 

 

72. 審 查

委員會關

切目前關

於離婚時

財產分配

的立法，

主辦主辦主辦主辦：：：：法

務部 

 

一、 CEDAW 委員會關切離婚對婦女造成

的經濟後果，第 29 號一般性建議指

出，在某些國家進行的研究發現，離婚

和（或）分居後，男子受到的收入損失

即便不是微乎其微，通常也比較小，但

許多婦女卻經歷了家庭收入的大幅下

一、 修正民法贍

養費之規定：

將請求贍養

費之「無過

失」限制刪

除，且不再限

結構指標： 

完成民法贍養

費規定之修正。 

短期 (108

年 6 月將

民法贍養

費規定之

修正草案

送立法院



4 

 

點

次 

結論性意

見 

主 / 協 辦

機關 

背景與問題分析 措施/計畫內容 人權指標 預定完成

時程 

未能充分

考慮到配

偶雙方的

收入潛力

和人力資

本 的 差

異，而且

現行立法

可能無法

充分解決

因勞動力

市場中現

存之性別

隔離，持

續性別薪

資差距，

以及婦女

擔任大部

分無償工

作所導致

配偶間經

降，進一步依賴能獲得的社會福利

（GR 29：4）。許多關於婚姻解消後的

財產分割和贍養費制度，仍舊存在對

於婦女不利的情況。原因可能是：由於

就財產分割方面仍存有先入為主的性

別偏見、對非金錢的財產貢獻不加考

量、家庭內的性別角色分工等，且女性

在婚姻中的照顧責任所造成的學業和

就業中斷，也減少了女性在離婚後就

業機會（GR 29：43-44）。因此締約國

有義務規定，在離婚和（或）分居時，

婚姻雙方應平等分割婚姻期間所累積

的所有財產。配偶共同生活期間的角

色和職能分工，不論是雙方都工作、或

有人從事全職的家務照顧，這些分工

不應對任何一方在財產分配上造成有

害的結果（GR 29：45），締約國應該

承認任何一方在婚姻存續期間所累積

的財產上所做出的「非直接、包括非金

錢貢獻的價值」（GR 29：46），這裡意

謂著一方雖非出外工作，但其照顧家

於「裁判離

婚」始得請

求。 

二、 研究離婚對

配偶雙方造

成的經濟後

果：就審查委

員會關切目

前離婚時財

產分配的立

法，未能充分

考量配偶雙

方之收入潛

力和人力資

本之差異，且

現於勞動市

場中仍有性

別隔離以及

薪資差距，為

減少配偶雙

方經濟不對

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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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

次 

結論性意

見 

主 / 協 辦

機關 

背景與問題分析 措施/計畫內容 人權指標 預定完成

時程 

濟不對等

問題。 

73. 審 查

委員會建

議政府研

究離婚對

配偶雙方

造成的經

濟後果，

並特別注

意男性配

偶因其全

職和不被

打斷之職

涯模式而

強化的自

身人力資

本和收入

潛力。審

查委員會

建議政府

庭所付出的時間和辛勞不應該都視為

就婚姻財產的累積毫無貢獻，而應予

以公平的評價。CEDAW委員會並具體

地鼓勵締約國做出這些處置和措施

（GR 29：47）：退休給付、養老年金

或人壽保險或其他在婚姻關係存續中

所累積之保險金，經計算雙方就婚姻

中之有形無形財產貢獻，並計算在離

婚時之財產價值之後，應作為婚姻財

產之一部分作為分割；就婚姻財產之

累積所做之非金錢貢獻進行價值估

算，包括家務和照顧家庭之勞動、因照

顧家庭所失去的工作機會、對配偶之

執業發展的有形和無形的貢獻。 

二、 參考各國立法例已趨向視夫妻為合

夥關係，若夫妻之一方從事家務勞動

或對他方配偶之營業或職業上予以協

助，本於夫妻類似合夥關係，肯認家務

應屬有價觀念，民法已明定夫妻得協

議一定數額之金錢，供夫或妻自由處

分。又民法就肯定家事勞動價值，除明

等問題（此因

涉及相關勞

動法令及實

務，爰請勞動

部 協 助 辦

理）。 

三、 各職域年金

及退休金研

議納入離婚

時財產分配

之範圍：各職

域之法定公

共年金（公

保、軍保、勞

保、農保、國

民年金保險）

及法定職業

退休金（勞工

退休金、軍公

教退撫基金）

是否納入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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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

次 

結論性意

見 

主 / 協 辦

機關 

背景與問題分析 措施/計畫內容 人權指標 預定完成

時程 

根據該研

究的結果

檢視現行

立法，以

使其符合

CEDAW 委

員 會 第 

29 號 一

般性建議

（關於婚

姻、家庭

關係及其

解除後的

經 濟 後

果）。 

定夫妻得協議一定金額之自由處分

外，同時為貫徹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

係基於夫妻在婚姻關係下對婚後財產

增加所作之貢獻與協力成果可以由夫

妻共同分享，明定法定財產制關係消

滅時，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

配。 

三、 有關離婚時財產分配的立法，民法第

1057 條有關請求贍養費之規定，以夫

妻「無過失」之一方，因「判決離婚」

而「陷於生活困難」者為限，始得請求，

法務部刻正研議推動修法；另有關離

婚財產分配之計算是否將退休金、年

金列入評價，「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

遣撫卹條例」及「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

卹法」業已將退休金列入離婚時財產

分配之計算，其餘身分人員(例如：軍

人)尚未進行修法。 

婚時財產分

配之範圍，持

續研議並推

動相關修法

（由各職域

年金及退休

金主管機關

協助辦理）。 

協辦：銓

敘部 

一、依 107 年 7月 1日施行的公務人員退

休資遣撫卹法（以下簡稱退撫法）第

82條規定，107 年 7月 1日以後離婚

無 無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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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

次 

結論性意

見 

主 / 協 辦

機關 

背景與問題分析 措施/計畫內容 人權指標 預定完成

時程 

的公務人員，如果結婚已滿 2年，且

結婚當時是採法定財產或是共同財

產制，其離婚配偶可依規定請求分配

該公務人員的退休金。 

二、上述離婚配偶退休金請求權主要以

「沒有工作的配偶」為對象；假設有

工作且自身享有退休金者，就採「互

惠原則」，必須離婚配偶適用的退休

法律，也訂有同等退休金分配規定，

才可參與請求。 

三、上述規定主要是考量配偶在婚姻期

間對家庭貢獻，尤其是針對沒有工作

的家庭主婦，給予其離婚後維持一定

經濟保障。至於互惠原則的規定，則

是考量在合法婚姻關係中，配偶雙方

對於對方退休金期待權的累積均有

貢獻；期間除無工作的配偶得依規定

主張請求分配該公務人員的退休金

外，有工作者，基於平衡原則，必須

其適用的退休規定也有相同分配規

定才可以主張。因此，目前只有配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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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

次 

結論性意

見 

主 / 協 辦

機關 

背景與問題分析 措施/計畫內容 人權指標 預定完成

時程 

無工作或夫妻均為公、教、軍及政務

人員，於離婚時才得以相互請求分配

退休金；也就是說，若公、教、軍及

政務人員的離婚配偶是勞工，因其退

休法律尚未完成同等規定之立法，即

不適用上述規定。 

四、綜上，針對審查委員建議應研究離婚

對配偶雙方造成的經濟後果，並依研

究結果檢視現行立法，以使其符合

CEDAW 委員會第 29 號一般性建議（關

於婚姻、家庭關係及其解除後的經濟

後果）一節，就公務人員部分而言，

退撫法現行規定已將離婚對於配偶

雙方所造成之經濟差異以及男性公

務人員通常不會因婚姻家庭而中斷

職涯等情況納入考量，爰就公務人員

離婚時退休金的分配規定，尚無應改

進事項。 

五、此外，退撫法上述規定施行後，迄今

未有公務人員的離婚配偶請求分配

退休金的情形，尚無從判斷上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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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

次 

結論性意

見 

主 / 協 辦

機關 

背景與問題分析 措施/計畫內容 人權指標 預定完成

時程 

的執行成效。 

協辦：內

政部 

我國近40年來粗離婚率呈現持續上升趨

勢，本部曾於101年12月辦理「我國離婚率

發展之趨勢、影響及因應」委託研究，相

關報告結果如下：  

一、研究發現： 

(一)臺灣家庭價值改變，女性透過社經能

力的提升，離婚不再是一個觸不可及

的選項。 

(二)離婚盛行率與出生世代、年齡、教育

程度、性別及女性投入勞動市場的現

象皆有關係。 

(三)離婚的可能因素分為總體因素（含女

性勞動參與增加、社會保險制度普及

化、兩性就業機會漸趨平等等）及個

體因素（夫妻社經背景及互動型態

等）。 

(四)離婚較易發生在低教育程度及早婚

婦女族群，這2個族群也較易遇到離

婚後困境的挑戰。 

(五)離婚原因大致為家暴、外遇、惡意遺

配合法務部提供

離婚登記相關數

據資料。    

過程指標： 

配合法務部提供

離婚登記相關數

據資料。 

 

短期： 

109年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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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

次 

結論性意

見 

主 / 協 辦

機關 

背景與問題分析 措施/計畫內容 人權指標 預定完成

時程 

棄、個性不和與婆媳問題。 

(六)各國因應離婚問題相關政策方向以

預防性政策（家庭教育、婚姻準備與

支持教育）與補救性政策（離婚後的

監護與探視權、單親家庭的經濟、托

育及就業）為主。 

二、建議事項： 

(一)儘早進行長期家庭變化追蹤調查資

料庫的建置。 

(二)推動情感教育以及性別教育。 

(三)擴大民間團體的參與，建立多元的支

持系統。 

(四)針對離婚群體進行定期訪查，以深究

離婚原因與影響。 

(五)定期與相關領域學者專家進行諮商，

並蒐集國內最新的研究結果。 

協辦：衛

福部 

我國國民年金保險係以未參加軍、公教、

勞、農保等職域性社會保險者為保障對

象，渠等多數為待業勞工以及無工作的家

庭主婦(夫)，為肯定家務勞動價值，國民

年金法已訂有配偶應負連帶繳納保費義

總統府國家年金

改革委員會已於

106 年 1 月 22 日

召開年金改革國

是會議全國大會，

過程指標： 

持續透過國民

年金法主動納

保無工作之家

庭主婦(夫)，並

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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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

次 

結論性意

見 

主 / 協 辦

機關 

背景與問題分析 措施/計畫內容 人權指標 預定完成

時程 

務之規定，責由有能力之配偶為無工作之

被保險人繳費，以保障家庭主婦(夫)之老

年基本經濟安全。因國保非屬職域保險，

且目前平均領取老年年金金額約僅 3,894

元(107 年 9 月統計資料)，目前則僅能提

供無工作的家庭主婦(夫)本人老年生活。 

會議報告略以：

「中長期規劃為

提升未就業婦女

的年金給付。」爰

國民年金已納入

中長期改革目標，

本部後續將配合

國家年金改革委

員會之中長期改

革規劃期程，研議

修正國民年金制

度納保及給付相

關規定，以落實照

顧國民老年經濟

安全之意旨。 

要求有工作所

得之配偶共同

負擔繳納保費

義務，以確保無

工作之家庭主

婦(夫)年滿 65

歲後可獨立領

取本身之國保

老年年金給付，

以保障離婚配

偶的老年基本

經濟安全。 

協辦：教

育部 

退休制度係為保障退休人員老年經濟生

活安全而建置，以就業ㄧ方退休金之累積

係基於雙方配偶對婚姻生活共同貢獻而

達成，婚姻關係中配偶之就業勞動及家務

勞動應具有同等價值。綜觀其他國家之經

驗，德國、日本等國均已將退休金與老年

於公立學校教職

員退休相關法令

規定，訂定離婚配

偶分配退休金請

求權相關規範，同

時訂定一定的請

結構指標： 

於公立學校教

職員退休資遣

撫卹條例訂定

離婚配偶年金

短期： 

107 年 7

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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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

次 

結論性意

見 

主 / 協 辦

機關 

背景與問題分析 措施/計畫內容 人權指標 預定完成

時程 

年金等社會給付納入夫妻離婚時得以請

求分配之標的。 

考量配偶在婚姻期間對家庭貢獻，尤其是

針對未就業的家庭主婦，在婚姻關係中從

事家庭勞務工作，離婚後卻處於經濟上相

對弱勢的地位，爰應賦予配偶離婚後經濟

保障。 

領資格及合理的

分配比率，以符合

公平及比例原則，

並符合審查委員

會所建議應檢視

現行立法，使其符

合CEDAW委員會第

29 號一般性建議

(任何一方在婚姻

存續期間所累積

的財產上所做出

的「非直接、包括

非金錢貢獻的價

值」，應給與公平

的平價。) 

分配請求權之

相關規範。 

 

協辦：勞

動部 

1.審查委員關切離婚時配偶雙方經濟不

對等問題。 

2.是否考慮性別影響配偶雙方收入潛力

及人力資本差異，使勞工之離婚配偶得

請求分配退休相關給付，宜衡酌相關制

度設立目的、分配公平性及給付適足性

配合主辦機關訂

定之措施或計畫。 

配合主辦機關

訂定。 

配合主辦

機 關 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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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

次 

結論性意

見 

主 / 協 辦

機關 

背景與問題分析 措施/計畫內容 人權指標 預定完成

時程 

等問題，審慎研議。 

3.我國目前對於勞工尚未領取之退休金，

基於保障勞工個人退休後經濟生活，係

採專屬權之概念，於勞動基準法及勞工

退休金條例皆明定「勞工之退休金及請

領勞工退休金之權利，不得讓與、扣押、

抵銷或供擔保」。 

4.未來勞工離婚時，是否將「性別」所影

響之人力資本及收入潛力差異將退休

金納入財產分配，需併同考量勞工退休

後經濟保障是否足夠等問題。 

協辦：國

防部 

未回    

協辦：農

委會 

一、 現仍多由女性承擔家庭照顧責任，顯

示我國性別角色分工仍受傳統觀念影

響。 

二、 隨著社會變遷，婚姻與家庭型態愈趨

多元，但民眾對於多元性別者(含不同

性傾向、性別認同)之生活處境，以及

多元家庭型態(含單親、同性伴侶、同

居家庭)成員之支持與認識仍待加強。 

為達成 15 歲以上

有偶（含同居）女

性之丈夫(含同居

人)之平均每日無

酬照顧時間（含照

顧子女）由1.13小

時提升至 1.3 小

時，農委會將於開

結果指標： 

提升男性配偶

每日無酬照顧

時間。 

長期： 

持 續 推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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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

次 

結論性意

見 

主 / 協 辦

機關 

背景與問題分析 措施/計畫內容 人權指標 預定完成

時程 

設之農業訓練或

專題講座辦理加

強教育訓練及宣

導措施，讓參與民

眾瞭解教養子女

為其共同責任，提

升男性配偶每日

無酬照顧時間。預

定辦理 32 場次宣

導 1,980 人次。 

    

 


